申辦搭排業務相關注意事項
（108.09.03版）
1、 若申辦搭排相關業務之申請人非申辦土地所有權人(負責人、管理人)，請受託人附上土地所有權人(負責人、管理人)委託書。

2、 搭排函詢相關業務：
（1） 作業期間約需二十日工作天，以平信函覆。

（2） 因過去函覆文未載明有效期限，106年2月前之搭排函詢案須請重新函詢，方可申請後續相關搭排業務。
3、 申請搭排業務(需檢附函詢同意函)，尚需臺中市政府水利局辦理現場會勘，作業期間約需五十日工作天後回覆。
4、 因考量搭排業務申請人法律之適格，申請人應由起造人名義申請。
